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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及其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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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青山根据地法制建设经历了初创、巩固与发展阶段，构建了适应战时需求的法制体系，其法制实践体现了人民

性、实践性、创新性等原则。本文探讨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及其当代价值，强调其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不仅有利于深化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历史的研究特别是法制建设史的研究，

对于我国当前法治国家的建设、实施依法治国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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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基本历程及法制体系

的构建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中

之重，历经初创、巩固与发展三大阶段，逐步构建起一套适

应战时需求的法制体系，这一过程不仅巩固了抗日根据地的

新型政权，动员民众积极参与抗战，也为赢得战争胜利奠定

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1.1.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基本历程

1． 根据地法制的开端（1938）。1938 年，随着日本

侵略者铁蹄的不断逼近，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毅然决定在

内蒙古中部的大青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以抵御外侮，保

卫家园。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初，中国共产党深知法

制建设对于巩固政权、动员民众、稳固根据地经济及保障抗

战胜利的重要性，着手构建了适应战时需要的根据地法制体

系。[1]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从县到区、乡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

这些政权机构以战地动员委员会（动委会）的形式存在，成

为推动法制建设的中坚力量。

2． 根据地法制的发展时期（1939-1941）。随着抗日

战争的深入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法制建设也

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1941 年 7 月，绥察行政公署在调研

绥察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总结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及政权工

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

1941 年 11 月 2 日，绥察行政公署颁布了《政民人员抚恤条例》

等，这些法律法规涵盖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为根据地的全面抗战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2]

3． 根据地法制的曲折与恢复时期（1942-1945）。进

入 1942 年后，根据地的法制体系遭受了严重破坏，司法机

关的正常工作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应对困难和挑战，

动委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重建法制体系。在 1942

年初的战略考量下，中共晋西区委针对绥远地区局势，发布

了指导性的《绥远工作策略纲要》，强调了在艰难时期维持

游击战争活力的必要性与策略调整，该纲要核心不在于迅速

构建稳固的根据地或急剧扩张党组织与军事力量，而是聚焦

于游击战术的坚持、隐蔽策略的深化及力量蓄积，以应对未

来挑战。1942 年 7 月 15 日，为稳定军心、激励士气，绥察

行政公署特别制定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暂行条例》，明

确了对抗日军属身份的认定及相应的优待措施，这一系列举

措在精神与物质层面给予了抗日军人及其家庭坚实支持，极

大地增强了军民抗战的凝聚力与信心。[3]

1.2.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法制体系构建

法制体系是指法制运转机制和运转环节的全系统，具

体包括立法体系、执法体系、司法体系、守法体系、法治监

督体系等。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由于本身占地面积小、人口少，

再加上缺少实践经验及动荡的社会环境，法制体系并没有那

么健全，其主要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组成。

立法机关设置及其特点。立法作为法制建设的基石，

其设置与运作特点对于构建完善的法制体系具有决定性意

义。1940 年初，毛泽东同志在阐述新型民主制度的蓝图时，

创造性地提出：“构筑选举体系的全面均衡，消除性别、信

仰、经济地位及教育程度等一切界限，确保各革命力量在国

家治理架构中的均衡代表，促进民意的真实汇聚与革命斗争

的有效指挥，彰显出新民主主义理念的独特魅力。”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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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年 3 月 6 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

的决议》中 [4]，进一步阐明了：“在当前抗击外侮的紧要关

头，我们构建的政权形态，是一个由所有致力于抗日与民主

事业的各界力量共同组成的广泛联盟，它体现了不同革命阶

级在共同对抗日伪势力时的团结与协作，是对汉奸与反动派

实施民主性质管治的坚强堡垒。”根据地的立法工作主要由

边区（省）、县两级参议会负责，乡级参议会则更多地承担

民意表达和基层治理的职责。边区参议会是整个根据地立法

体系的最高机构，负责制定和修改边区的基本法律、法规，

如《边区政府组织条例》、《边区选举条例》等。[5]

司法机关的设置及特点。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各

地的抗日民主政府，秉承党的关于人民民主国家构想及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精神，沿袭并发展了苏区人民司法的优

良传统，致力于构建一个“服务于新民主主义政治，贴近人

民大众需求”的司法体系。1940 年 2 月，晋西北边区行政

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晋绥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正式建立，晋

西北行政公署应运而生。[6] 其中，最高司法机关起初称为高

等法院，后转型为行署司法处，其领导人的选拔机制与陕甘

宁、晋察冀等边区迥异，不经临时参议会选举程序，而是由

行政公署副主任提名，经行政委员会审议后任免，且该职务

常由行政委员会委员兼任。[7]

行政机关设置及特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行政机关

主要由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委和大青山特委领导，1938 年 7

月至 1939 年 3 月，中共大青山特委在武新宇等人的领导下，

开始在大青山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并着手建立各级党组织和

政权机构。1939 年 3 月至 11 月，中共绥远省委成立，白如

冰担任书记，进一步加强了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领导。[8]

2.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立法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中部地

区开辟的重要抗日游击根据地，其立法及司法制度在抗战时

期发挥了关键作用。

2.1. 国家法及行政法方面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在广泛汲取各抗日根据地法治建设

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勇于探索法治治理新路

径，致力于构建抗日民主政权的法制框架。在国家与行政法

领域，1941 年绥察行政公署指定的《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

明确界定了政权的团结性、抗战性与民主性，旨在汇聚各界

力量，共御外侮，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该纲领在某种意义

上起到了“根本大法”的作用，全面保障了民众的政治权利、

财产权利及人身权利。《关于了解审查干部的指示》等文件

的实施，进一步优化了干部选拔与管理机制，确保了干部队

伍的纯洁性与战斗力，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这些立法实践，不仅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法制

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后世的反腐败斗争与干部队伍建

设提供了有益借鉴。[9]

2.2. 民事经济法律方面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在民事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上，审

时度势，精准施策，尤其是在婚姻家庭、妇女权益保障及经

济工作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1941 年 10 月绥察行政公署发

布了《暂行婚姻条例》，该条例确立了民事生活中的婚姻制

度，倡导婚姻自由与一夫一妻制，严厉禁止买卖婚姻、早婚、

童养媳等陋习，倡导男女平等与家庭和谐，对婚龄、结婚条

件、离婚程序及财产子女安排等均作了详尽规定。尤为重要

的是，它赋予了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及家庭中的

平等权利，激发了广大妇女投身抗日的热情与潜能，为根据

地注入了新的活力。[10] 在经济法制层面，通过《开荒条例》

与《春耕指示》的颁布，鼓励民众积极开垦荒地，增加粮食

产量，并对开荒者实施奖励政策，有效缓解了粮食短缺问题；

《合作事业指示》的出台，推动了合作社的蓬勃发展，既平

衡了物价，又限制了商人的高利剥削，巩固了金融稳定，成

功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了根据地商业贸易的繁荣。

2.3. 司法制度方面

绥察行政公署于 1942 年 7 月适时颁布了《关于解决军

民食粮问题的指示信》，创造性地运用调解机制应对粮食纠

纷，彰显了司法智慧与人文关怀。鉴于敌人频繁扫荡、粮食

资源紧张及我军粮食管理计划性不足等多重因素交织，根据

地内出现了饥民自发强借粮食的冲突事件，严重威胁了社会

稳定与民族团结。针对此类纠纷，政府迅速介入，采取了一

系列精准施策的调解措施。政府明确禁止了未经许可的强行

借粮行为，随即组织贫富双方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强化民

族友爱、贫富共济的价值观，力求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对于

个别老财主未经政府渠道擅自向敌人报告的行为，政府果断

制止，并依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以儆效尤。在调解过

程中，政府充分尊重双方意愿，鼓励以土地、房屋等作为抵

押的借贷方式，并设定合理的利息，确保借贷行为的公平性

与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这些实践经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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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借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

卓绝的抗战环境中，坚持依法治国、保障民生的坚定信念与

卓越能力。

3.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当代价值研究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

战时期局部执政的重要实践，不仅在当时为根据地的稳定与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其蕴含的法制理念和实践经验

对于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3.1.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的特点

体现服务战需与保障民生并重，中央立法与区域立法

相结合、司法为民与走群众路线相结合。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的法制建设始终紧扣抗战大局，以服务战争需要为核心，同

时兼顾民生保障。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法制建设不仅要为

军事斗争提供有力支持，还要确保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不受

影响，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制定的法律

法规，既包括对敌作战、情报收集、物资保障等方面的军事

法规，也涵盖了土地政策、减租减息、劳动保护等民生领域

的法律措施，这些法律法规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

了服务战需与保障民生并重的法制体系。其次，大青山抗日

根据地的法制建设既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又充分考虑地方

实际情况，实现了中央立法与区域立法的有机结合。中央层

面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根据地法制建设提供了宏观指导和基

本框架，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则根据本地区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制

定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法律法规，如土地政策、民族政

策、司法制度等。这种中央立法与区域立法相结合的方式，

既保证了法制建设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又增强了其实用性和

针对性。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始终坚持以中央政策

为指导。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团

结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战的政策方针，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土地政策、民族政策等，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紧密围绕这

些政策方针开展法制建设工作，确保各项法律法规与中央政

策保持高度一致，以维护人民权益为根本价值取向。

3.2.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的经验启示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法制建设的根本保证。大青山

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首先得益

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

建立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确保了法制建设

的正确方向。党的领导确保法制建设的政治性。中国共产党

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将法制建设置于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框架内，确保了法制建设服务于抗日战争大局，维

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和稳定。坚持从国情和实际出

发是法制建设的首要前提。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始

终坚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和实

施法律政策，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面

临着严峻的战争形势和复杂的政治环境，法制建设也对抗日

战争这一大局及战争需要做出了及时有效的回应，制定了一

系列与战争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结合实际，注重地方特色，

考虑到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地处偏远山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且属于汉族人口占多数的蒙古民族聚居地区等现实，在法制

建设过程中，根据地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注重结合地方特色

制定法律法规。坚持推进人民司法体现法制建设的大众化特

征。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注重司法机构的建设和司法人员的选

拔，力求司法更加贴近民众，司法机构往往设立在交通便利、

人口集中的地区，便于民众提起诉讼和寻求法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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